
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 
討論文件  
 
 

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 
 

招聘廣播處長  
 
 

目的  
 
 本 文 件 向 議 員 簡 介 於 二 零 一 零 年 年 底 至 二 零 一 一 年 年 中

進 行 公 開 及 內 部 招 聘 廣 播 處 長 的 結 果 。  
 
 
廣播處長空缺  
 
2. 二 零 一 零 年 十 一 月 ， 政 府 宣 布 前 任 廣 播 處 長 黃 華 麒 先 生

基 於 個 人 理 由 ， 將 於 其 合 約 於 二 零 一 一 年 二 月 八 日 屆 滿 後 離

職。政 府 在 徵 詢 公 務 員 敍 用 委 員 會 1 的 意 見 後，決 定 進 行 公 開

及 內 部 招 聘 ， 以 物 色 合 適 人 選 ， 填 補 黃 先 生 離 任 後 的 空 缺 。  
 

 

公開及內部招聘 

 
3. 我 們 於 二 零 一 零 年 十 二 月 十 七 日 至 二 零 一 一 年 一 月 十 四

日 期 間 於 本 地 報 章 刊 登 廣 告 及 向 在 職 公 務 員 發 出 內 部 通 告 ，

招 聘 廣 播 處 長 。 截 止 申 請 日 期 為 二 零 一 一 年 一 月 十 八 日 。  
 
4. 當 局 成 立 了 遴 選 委 員 會 評 審 應 徵 者 ， 以 及 建 議 合 適 人 選

出 任 廣 播 處 長 。 委 員 會 由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(通 訊

及 科 技 )、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及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常 任 秘 書

長 (房 屋 )兼 房 屋 署 署 長 (有 關 人 員 為 前 任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常

任 秘 書 長 (通 訊 及 科 技 ))組 成 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公 務 員 敍 用 委 員 會 是 一 個 獨 立 法 定 機 構 ， 其 職 權 範 圍 在 《 公 務 員 敍 用 委

員 會 條 例 》 及 其 附 屬 規 例 訂 明 。 委 員 會 的 主 要 職 責 是 就 公 務 員 的 聘 用 ，

晉 升 及 紀 律 事 宜 向 行 政 長 官 提 供 意 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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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我 們 委 託 了 招 聘 顧 問 公 司 (光 輝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)， 協 助 處

理 所 接 獲 的 申 請 以 及 物 色 合 資 格 的 應 徵 者 。  
 
6. 在 截 止 申 請 日 期 前 ， 我 們 一 共 接 獲 26 份 申 請 ， 包 括 20
份 因 應 招 聘 廣 告 而 遞 交 的 申 請 ， 以 及 6 份 由 顧 問 公 司 轉 介 的

申 請 。  
 
7. 遴 選 委 員 會 甄 選 了 八 名 應 徵 者 進 行 面 試 ， 但 當 中 兩 名 應

徵 者 其 後 撤 回 申 請 ， 其 餘 六 名 應 徵 者 則 在 二 零 一 一 年 三 月 接

受 了 面 試 。 公 務 員 敍 用 委 員 會 主 席 以 觀 察 員 的 身 分 ， 列 席 所

有 面 試 。  
 

 

結束公開及內部招聘 

 
8. 經 考 慮 所 有 相 關 因 素 後 ， 政 府 未 能 在 招 聘 過 程 中 找 到 合

適 人 選 出 任 廣 播 處 長 。 政 府 按 照 既 定 的 公 務 員 聘 任 程 序 ， 結

束 是 次 招 聘 。 我 們 已 徵 詢 公 務 員 敍 用 委 員 會 的 意 見 ， 確 認 招

聘 的 程 序 公 平 公 正 。  
 
 
任命廣播處長 

 
9. 在 上 述 招 聘 程 序 結 束 後，政 府 曾 考 慮 是 否 進 行 另 一 次 招

聘 或 採 用 其 他 方 法 填 補 廣 播 處 長 空 缺 。 經 考 慮 所 有 相 關 因 素

後 ， 包 括 過 往 公 開 招 聘 的 反 應 ， 政 府 認 為 即 使 再 進 行 公 開 招

聘 ， 所 得 結 果 不 會 與 剛 結 束 的 公 開 招 聘 有 大 分 別 。 在 徵 詢 公

務 員 敍 用 委 員 會 的 意 見 後 ， 政 府 在 本 年 八 月 決 定 ， 以 現 時 的

情 況 而 言，最 有 利 香 港 電 台 (港 台 )的 做 法 是 調 派 一 名 政 務 主 任

出 任 廣 播 處 長 。 鄧 忍 光 先 生 是 資 深 的 政 務 主 任 ， 具 備 出 色 的

領 導 和 管 理 才 能 ， 適 合 出 任 廣 播 處 長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於 二 零 一

一 年 九 月 九 日 公 布 委 任 鄧 忍 光 先 生 為 廣 播 處 長 。 有 關 的 新 聞

稿 請 參 閱附件。  
 
 
人事調配安排  
 
10. 廣 播 處 長 (首 長 級 薪 級 第 5 點 )是 副 廣 播 處 長 級 (首 長 級

薪 級 第 3 點 )的 港 台 部 門 職 系 人 員 的 晉 升 職 位 。 政 府 向 來 致 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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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港 台 內 部 培 育 人 才 ， 以 填 補 廣 播 處 長 的 職 位 。 若 內 部 晉 升

並 不 可 行 ， 進 行 公 開 及 內 部 招 聘 是 慣 常 的 做 法 。 若 像 今 次 未

能 透 過 公 開 及 內 部 招 聘 找 到 合 適 人 選 出 任 廣 播 處 長 ， 政 府 會

考 慮 進 行 另 一 次 招 聘 或 從 另 一 職 系 調 派 人 員 領 導 港 台 。 如 上

文 所 述 ， 政 府 無 意 將 調 派 另 一 職 系 人 員 領 導 港 台 的 安 排 常 規

化 。  
 
 
港台未來優先處理的工作  
 
11. 未 來 數 年，港 台 需 要 推 行 多 項 新 發 展 措 施，包 括 推 出 數

碼 聲 音 廣 播 及 數 碼 地 面 電 視 廣 播 服 務 、 設 立 媒 體 資 產 管 理 系

統 、 促 進 社 區 參 與 廣 播 及 在 將 軍 澳 重 置 廣 播 大 樓 。 各 項 新 發

展 措 施 的 情 況 簡 述 如 下 ：  
 

(a) 數碼聲音廣播服務： 港 台 和 三 間 商 業 持 牌 機 構 計

劃 於 二 零 一 一 年 年 底 或 二 零 一 二 年 年 初 推 出 數 碼

聲 音 廣 播 服 務 。 港 台 會 提 供 五 條 節 目 頻 道 ， 包 括

同 步 廣 播 現 有 的 四 條 調 幅 (AM) 頻 道 及 轉 播 一 條

中 央 人 民 廣 播 電 台 頻 道 。 籌 備 推 出 有 關 服 務 的 工

作 現 正 積 極 進 行 。  
 
(b) 數碼地面電視： 政 府 已 向 港 台 撥 備 資 金 添 置 為 推

出 數 碼 地 面 電 視 服 務 所 需 的 儀 器 和 設 備 ， 以 及 增

加 高 清 節 目 製 作 。 港 台 正 為 建 設 覆 蓋 全 港 的 數 碼

地 面 電 視 廣 播 發 射 網 絡 作 出 部 署 ， 現 正 進 行 購 置

所 需 的 發 射 器 材 及 設 備 以 及 與 兩 家 本 地 免 費 電 視

台 商 討 租 用 合 適 的 山 頂 發 射 站 的 工 作 。 港 台 現 時

的 目 標 是 於 二 零 一 二 年 年 中 進 行 數 碼 地 面 電 視 的

技 術 測 試 。  
 
(c) 媒體資產管理系統： 政 府 已 撥 出 約 一 億 元 讓 港 台

建 立 媒 體 資 產 管 理 系 統 ， 第 一 期 發 展 工 作 已 經 開

始 ， 並 會 在 本 年 年 底 投 入 運 作 。 此 外 ， 庫 藏 修 復

的 工 作 亦 已 展 開 ， 包 括 籌 備 設 立 位 於 林 士 街 的 工

作 室 和 招 聘 員 工 等 。  
 
(d) 「社區廣播參與基金」： 政 府 已 撥 備 4,500 萬 元

設 立 該 基 金 進 行 為 期 三 年 的 試 行 運 作 ， 推 動 社 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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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 與 廣 播 。 港 台 正 制 訂 詳 細 安 排 ， 並 徵 詢 顧 問 委

員 會 的 意 見 ， 預 計 於 本 年 年 底 諮 詢 公 眾 。  
 
(e) 重置廣播大樓： 我 們 已 在 將 軍 澳 敲 定 適 合 興 建 新

廣 播 大 樓 的 選 址 ， 並 完 成 所 需 的 技 術 可 行 性 研

究 。 我 們 現 正 進 行 改 變 選 址 土 地 用 途 的 城 規 程

序 ， 有 關 的 公 眾 諮 詢 已 於 今 年 九 月 初 完 成 ， 公 眾

反 應 正 面 。 港 台 現 正 擬 定 新 廣 播 大 樓 的 設 計 、 建

造 及 招 標 安 排 。  

 
 
人 事 接 任 的 策 劃 工 作  
 
12. 我 們 認 為 有 需 要 制 訂 合 適 的 人 事 接 任 安 排，填 補 港 台 的

高 層 職 位 ， 以 推 行 部 門 的 各 項 發 展 措 施 。 港 台 會 召 開 晉 升 選

拔 委 員 會 ， 挑 選 合 適 的 部 門 人 員 填 補 各 首 長 級 職 級 空 缺 。 我

們 最 近 已 為 副 廣 播 處 長 (首 長 級 薪 級 第 3 點 )職 級 召 開 晉 升 選

拔 委 員 會 。 至 於 助 理 廣 播 處 長 (首 長 級 薪 級 第 2 點 )及 總 監 (廣

播 服 務 )(首 長 級 薪 級 第 1 點 )職 級 的 晉 升 選 拔 委 員 會 ， 當 局 亦

會 盡 快 召 開 。  
 
 
 
 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

公務員事務局 

二零一一年十月 

 



附件 

 
委任廣播處長 

＊＊＊＊＊＊ 

  政府今日（九月九日）宣布，鄧忍光將於二○一一年九月十五日出任廣播處長，

接替本年二月因約滿離任的黃華麒。 

 

  對於上述任命，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俞宗怡表示：「鄧忍光是資深的政務官，

具備出色的領導和管理才能。我相信他定能在新的工作崗位上發揮所長，繼續竭

誠地為市民大眾提供專業及優質的服務，帶領香港電台面對未來的挑戰。」 

 

  與前任廣播處長一樣，鄧忍光將會致力確保香港電台（港台）的編輯自主得

到適當的保障。 

 

  政府較早前曾就廣播處長的空缺進行公開招聘，但未能找到合適人選。政府

會繼續致力培育港台內部的人才，以便透過既定機制填補部門的高層職位。 

 

  以下為鄧忍光的個人簡歷： 

 

鄧忍光 

－－－ 

 

  鄧忍光現年四十七歲，於一九八七年七月加入政務職系，並於二○一○年四月

晉升為首長級乙一級政務官。 

 

  鄧忍光曾在多個決策局及部門服務，包括前財務科、前衞生福利科、前政務

總署、香港駐東京經濟貿易辦事處、前新機場統籌署及前運輸局。他於二○○四年

七月至二○○五年三月出任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副秘書長（環境），二○○五年四月至

二○○七年六月出任環境保護署副署長，並於二○○七年七月至二○一○年五月出任環

境局副秘書長。鄧忍光於二○一○年五月出任勞工及福利局副秘書長（福利）至今。 

完 

 

２０１１年９月９日（星期五） 

 

 

 


